亞洲大學服務學習施行要點(廢止)
92.05.07 91學年度第5次行政會議通過
95.11.15 95學年度第2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法規名稱、體例、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 點條文
96.08.27 96學年度第1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法規名稱、體例11、12、13、14、15、16、17、18、19、20點條文
98.05.12 97學年度服務學習委員會會議通過
98.06.17 97學年度第10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4、5、6、11、12、14點條文
98.07.02 亞洲秘字第0980006065號函發布
99.02.05 98學年度第1次服務學習委員會會議通過
99.07.14 98學年度第12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3、7-20點條文
99.07.30 亞洲秘字第0990007565號函發布
99.09.30 99學年度第1次服務學習委員會會議通過
99.12.15 99學年度第5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6、7條條文；增訂第8條條文；第9-14條條次變更
100.01.04亞洲秘字第1000000033號函發布
100.03.16 99學年度第9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3點條文
100.04.12亞洲秘字第1000004434號函發布
104.01.21 103學年度第6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1、2、3、4、5、6、7、8點條文
104.02.04亞洲秘字第1040001438號函發布
107.09.19 107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3、4、6、7點條文
107.10.22 亞洲秘字第1070014460號函發布
111.05.18 110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4、6點條文
111.05.30 亞洲秘字第1110007265號函發布
112.11.22 112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4、5、6點條文
112.12.07 亞洲秘字第1120018235號函發布
114.03.24 113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廢止
114.04.09 亞洲秘字第1140005586號函發布
一、本要點悉依本校「服務學習辦法」第六章第二十條規定，就服務學習組織職掌、實施內容、修課規定、督導考核等相關實施方式訂定之。
二、服務學習相關組織如下：
(一)服務學習委員會：為本校推動服務學習制度之規劃、決策單位。每學年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二)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係學生事務處轄下之行政單位，置組長一人，職員若干人，負責服務學習活動之推動、執行。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組長兼任服務學習委員會執行秘書。
(三)志工教師群：服務學習委員會得邀聘認同服務學習理念，並具教學熱忱之校內外合格教師擔任「服務與學習」之任課教師，定期加強學生之生活教育。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組長亦須擔任授課教師，並兼任志工教師群召集人。
(四)學生幹部：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得依任務需要，以生活學習助學金方式遴聘本校大二(含)以上優秀學生領導學生進行服務學習實作課程，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為學生幹部督導單位。
三、服務學習相關工作職掌如下：
(一) 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
1.組長：
(1)承服務學習委員會之決議及學生事務處之指導，綜理全般事宜。
(2)服務學習制度之策劃、協調、執行。
(3)服務學習工作人員甄選、訓練、督導、考核。
(4)服務學習理念之宣導、行銷。
2.職員：
(1)服務學習活動宣導、文書檔案處理。
(2)服務學習行政庶務辦理。
(3)工具管理暨採購。
(4)服務學習學生之編組、調配。
(5)審辦學生請假、服務成績計算事宜。
(6)服務學習及志願服務活動辦理及成果整理。
(7)負責學生幹部(大隊長、小隊長、志工)之教育、訓練、管理。
(8)服務學習所需經費編列、稽核、結報。
(9)執行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二)相關人員之職責如下：
1.志工教師：
(1)服務與學習省思課程之任課教師，協助強化學生之生活教育並輔以關心及輔導修課學生之服務參與情形。
(2)協助宣導服務理念及本課程相關措施。
2.服學幹部
(1)大隊長：
A.督導責任區內各組執行服務學習活動。
B.輔導責任區內小隊長有效執行工作。
C.領導小隊長完成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交付之任務。
D.學生到課記錄之登錄管理。
(2)小隊長：
A.責任區內工作規劃與任務分工。
B.領導與輔導組內學生參與服務活動。
C.記錄及考評組內學生到課及表現情形。
D.服務活動相關工具之配置、申領與管理。
E.執行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相關交辦事項。
四、服務學習實施內容：
(一)為本校大學日間部學制之共同必修課程。
(二)課程內容：112學年度(含)起課綱之學生含校園實作、永續發展兩部份
1.校園實作：
(1)服務性質：以安排學生參與校園內服務性工作為主，旨在引導學生身體力行服務工作，亦開放申請多元服務。
(2)服務時間：校內環境服務每週3天，每天30分鐘為原則，每週上課1.5小時。分A、B組(A組為星期一至星期三，B組為星期三至星期五；上課時間為07：30～08：00)
(3)服務編組：校內環境服務依學校特性及學生人數，規劃成若干服務小組，服務內容由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依實際需要進行規劃與指派。
(4)多元服務學習實施方式：
A.以為提供服務學習實作生多元服務學習機會。
B.多元服務學習申請及修課規定依當學期公告為準。
C.參加多元服務學習學生凡有不法行為或以他人名義替代服務者，經查證屬實，該生該學期該科不予通過並需重修，且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嚴處。
D.申請多元服務學習學生所填送之各項資料，經查明有虛偽不實者，將依相關規定提出適當懲處並重修本課程。
2.永續發展：
(1)服務性質：透過線上課程了解永續發展概念，並於校園內實踐永續發展教案。
(2)服務時間：線上永續發展概念介紹，以及校內服務每週2天。分A、B組(A組為星期一、二，B組為星期三、四)，上課時間依永續服務教案為主。
(3)服務編組：校內服務依學校環境特性及學生人數，規劃成若干服務小組，服務內容由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依實際需要進行規劃與指派。
五、修課規定：
(一)校園實作：
1. 學生因故無法出席時，應按照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理請假手續，未經准假而缺席者，一律以曠課論，不得要求補課。
2. 晚到課依實作時間規定視同遲到或曠課。
3. 每學期未出席之天數總計大於該學期應出席天數之1/2 者，則該學期成績以零分計算。(備註：公假、喪假不納入計算)。
(二)永續發展：學生因故無法出席時，應按照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理請假手續，未經准假而缺席者，一律以曠課論，不得要求補課。
六、督導考核：
(一)校園實作：依據學生實際出席次數及實作態度、守時度、合作精神、配合度、心得報告及其他之加權總和評定學期總成績。
(二)永續發展：依據學生考試成績、實際出席次數、成果報告、平時綜合成績及其他之加權總和評定學期總成績。
(三)學期成績：校園實作/永續發展達60分以上者為及格(成績將以「及格或P」表示)；成績不及格者(成績將以「不及格或F」表示)，需重修。
(四)大學日間部同學需於畢業前依課綱規定修畢服務與學習課程。
(五)基本服務學習嚴令禁止學生進行替代行為，一經查核發現，該學期相關同學成績將以零分計算。
(六)基本服務學習成績表現優良者，由學校發給服務績優獎章(狀)獎勵。
(七)服務學習成績得列為學生申請生活學習助學金、各種獎助學金及擔任各種自治幹部或候選人之優先參考資料。
(八)抵免規定：
1.校園實作/永續發展：若曾於他校已修畢類似課程且成績及格持有原學校證明者，即可提出抵免申請。
2.身心障礙之特殊學生，無法從事實作者，得經所屬系所專簽奉核後，始可抵免「校園實作/永續發展」課程。
(九)停修申請作業：將依教務處停修公告辦理。
(十)重修申請作業：將於「欲重修學期」之「前一學期期中」依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公告辦理；暑期重修相關規定另訂之。
七、服務學習經費及行政管理原則如下：
(一)本校服務學習經費來源，以行政經費為主，其他贊助、捐款、奉獻金、基金等方式籌措為輔，專款專用為原則。
(二)學生幹部自願奉獻其助學金者，除獲贈感謝狀或紀念品外，並依本校相關學生獎懲辦法予以獎勵，另由學校於成績單以優良事蹟存記登錄。
(三)捐助者均獲贈感謝狀，唯不得要求本校作任何承諾，否則謝絕贊助。
(四)凡服務學習有關之行政、事務支援、器具供應等工作，依學校行政處理程序，由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辦理，請相關處室支援配合。
八、本施行要點由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